
解釋函令查詢
查詢結果匯出 友善列印

⼟地登記規則 《第 119 條》

最新法規條文
申請繼承登記，除提出第三⼗四條第⼀項第⼀款及第三款之文件外，並應提出下列文件：
⼀、載有被繼承⼈死亡記事之⼾籍謄本。
⼆、繼承⼈現在⼾籍謄本。
三、繼承系統表。
四、遺產稅繳（免）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。
五、繼承⼈如有拋棄繼承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（⼀）繼承開始時在中華⺠國七⼗四年六⽉四⽇以前者，應檢附拋棄繼承權有關文件；其向其他繼
承⼈表⽰拋棄者，抛棄⼈應親⾃到場在抛棄書內簽名。
（⼆）繼承開始時在中華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以後者，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。
六、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。
前項第⼆款之繼承⼈現在⼾籍謄本，於部分繼承⼈申請登記為全體繼承⼈公同共有時，未能會同之
繼承⼈得以曾設籍於國內之⼾籍謄本及敘明未能檢附之理由書代之。
第⼀項第⼀款、第⼆款之⼾籍謄本，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。
第⼀項第三款之繼承系統表，由申請⼈依⺠法有關規定⾃⾏訂定，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⼈受損
害者，申請⼈願負法律責任，並簽名。
因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繼承登記者，得不提出第⼀項第⼀款、第三款及第五款之文件。

解釋函令

此解釋函令已停⽌適⽤

公布⽇期文號 內政部90年6⽉1⽇台內中地字第9082626號函

停⽌適⽤⽇期文號 內政部110年5⽉17⽇台內地字第1100262215號函

要旨 已辦妥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之⼟地，復於法院成立和解，應以和解共有物分割為登記原因

內容
按「依和解筆錄所為之共有物分割登記登記原因」為「和解共有物分割」，為本部訂頒「登記原因標準⽤語」所
明釋，本案已辦妥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之⼟地，再由全體繼承⼈成立和解分割繼承，係屬特例，惟案情與本部87年1
⽉21⽇台內地字第8785251號函釋類似，是以有關稅賦事宜，得依上開函說明⼆（⼆）意旨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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